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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国际学生信阳学院实践基地开班典礼暨揭牌仪式在我校举行
       6月30日下午，南开大学国际学生信阳学院实践基地开班典礼暨揭牌仪式在行政楼208会议室举行。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党委书记邢丽芳，党委副书记满荣，院长助理梁晓萍；我校理事长、校长高云，名誉校长王北生，副校长王志华、毛海涛，校长助理高雅、杨高伟等出席揭牌仪式和座谈交流活动。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有关干部、教师和来自11个国家的76名国际学生，我校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师生代表参加了交流活动。王北生主持了上述活动。

       高云致欢迎辞，向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校的发展历程和办学成果。她说，信阳学院与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建立合作关系，共建国际学生实践基地，是学校国际交流工作的一项突破，是一件喜事，不仅能为我校铺建更宽广的中外学生互动交流平台，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而且对加快学校国际化办学进程、提升国际化品位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她表示，这次文化实习活动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希望两校据此进一步增进友情、深化合作，在教师互访、学生交换、资源共享、专业共建、文化交流等方面开发更多、更好的合作项目，秉承“国际视野、开放办学”理念，推动两校国际交流工作跃上新台阶。

       邢丽芳在讲话中对信阳学院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她说，今天来到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十大宜居城市”信阳市，心情很激动。这里有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有资源丰富的大别山红色文化和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信阳学院，深切感受到这里是体验中国文化的最佳选择。她简要介绍了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的发展历程、办学特色、办学成果等，表示对本次文化实习活动充满期待。希望借此机会，增进国际学生对中国文化与社会，尤其是对河南信阳风土人情的了解，通过与信阳学院师生的交流，进一步增强国际学生的汉语应用和表达能力。她表示，南开大学国际学生信阳学院实践基地是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在河南省建立的第一个实践基地，希望在这个崭新的平台上，两校加强合作，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

       邢丽芳、高云共同为南开大学国际学生信阳学院实践基地揭牌。双方领导和11个国家的国际学生代表合影留念。

       王北生在主持活动时说，积极开展国际学生教育、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学校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打造“一流民办高校”的现实需求，也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客观需要。南开大学国际学生信阳学院实践基地的成立，对于提升信阳学院国际化办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将有力推动学校国际化进程，加快“一流民办高校”建设步伐。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将南开大学国际学生信阳学院实践基地建设成一个促进中外学生学习交流的平台、一个推进校校协同发展的平台、一个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随后，外国语学院院长罗德喜作了题为《话说信阳》的信阳文化主题讲座，围绕吃、住、行、游、购、娱、语言等关键词，全面展示了信阳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多姿多彩。期间，优雅的茶艺师表演了精彩的毛尖冲泡茶艺；书法家、我校讲座教授王向东现场挥毫泼墨，写下“博学笃志”四个大字赠予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并为国际学生代表一一赠送了“福”字，表达了美好祝愿。国际学生纷纷拿起毛笔书写汉字，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并与我校师生交流文化、碰撞思想，现场气氛热烈。

       短暂茶歇后，国际学生在音乐厅观看了我校师生精心编排的极具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原创信阳民歌《我来到了大别山》、甘肃庆阳民歌改编的钢琴曲《绣金匾》、富有陕西地方特点的古筝曲《秦土情》等用不同的表现形式使大家领略了中国韵味十足、风格鲜明的地方音乐。著名豫剧选段《穆桂英挂帅》、以京剧名曲牌《夜深沉》为创作点编排的舞蹈、新编历史京剧《梨花颂》则彰显了我国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唯美气质。武术表演《龙凤呈祥》的演员们“闪展敏捷若雄鹰，进击迅猛像老虎”，赢得了观众们阵阵热烈的掌声。国际学生即兴表演了京东大鼓《送女上大学》、街舞《巴比龙》、歌曲《童话》等，节目精彩纷呈，展示了国际学生们的青春风采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演出在国际学生和我校学生的合唱《朋友》优美的旋律中圆满结束。

       国际学生在我校有关领导和老师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园，他们对我校优美的环境和良好的学风赞不绝口，并对学校热情周到的安排表示感谢。

       国际学生将在接下来的三天中，前往郝堂村、灵山寺、鸡公山、南湾湖等地进行文化实践活动，通过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来了解中国，感悟中国文化的深邃厚重和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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